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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修法諮詢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 年 4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二、 地點：本局 7樓會議室 

三、 主席：王局長美花                         記錄：陳怡靜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內容： 

壹、承辦科報告 

著作權法「散布權」、「出租權」及「真品輸入」等議題，前於 101 年 3 月 9

日第 18 次會議討論時，鑑於「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的處罰似無法於草案

中呈現，因而決議回歸「散布」之定義處理，亦即維持現行定義文字，將「散

布」限於現實交付，將於立法說明中予以釐清；至於「意圖散布而『公開陳

列』或『持有』等態樣則另行規範。 

本次會議研提之修正條文係在前揭前提下所為之調整，以下進行逐條討論。 

 

貳、逐條討論 

一、「散布」之定義（第 3條第 1項第 12款）： 

提案文字：建議維持現行規定：「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

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說明：維持現行定義文字，釐清「散布」限於現實交付之態樣；至於「意圖

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等態樣，將另行於第 87 條之視為侵

害規範中處理。 

決議：照提案通過。 

 

二、散布權（第 28條之 1）：  

提案文字：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物著作之表演，專有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權利。 

說明： 

第 1項：酌作文字調整，以配合法規修正之要求； 

第 2項：將「錄音『著作』」修正為「錄音『物』」，俾明確適用範圍 

決議：照提案文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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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租權（第 29條）：  

提案文字：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出租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但錄音著

作經重製於視聽物者，不適用之。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物著作之表演，專有以出租之方式散布之權利。 

說明： 

第 1項：酌作文字調整，並增列但書，排除錄音著作之著作人對視聽物上錄音

著作之出租權。 

第 2項：將「錄音『著作』」修正為「錄音『物』」，俾明確適用範圍。 

決議：照提案文字通過。 

 

四、散布權耗盡（第 59條之 1）：  

提案文字：本條刪除，於第 60條一併處理權利耗盡問題。 

決議：照提案文字通過。 

 

五、權利耗盡（第 60條）：  

提案文字： 

著作原件或重製物，經著作財產權人或得其授權之人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布者，得繼續散布之。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不得以出租之方式繼續散布

之。 

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不適用前項規定。 

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合

法出租且非該項出租之主要標的者，不適用第一項但書之規定。 

說明： 

第 1 項：規範權利耗盡。蕭雄淋委員及張懿云委員於前次會議就本項分別提

出修正文字建議。本組鑑於目前因現行條文的「物之所有人」概念

而導致實務上之適用疑義，建議採取以「物」為主的修正方式，以

導正權利耗盡的概念。 

第 2項：排除違反第 8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而輸入之物品的適用。至於前次

會議草案臚列之例外情形（如依第 87條之 1或依強制授權規定取得

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因非屬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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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無庸明文，惟將於立法理由中說明釐清。 

第 3項：原第 60條第 1項但書移列本項。 

討論： 

(一) 第 1項之權利耗盡： 

問題 1：錄音物或視聽物上如重製有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的其他著作

時，該重製物雖經錄音物或視聽物權利人授權而合法重製，惟

取得該重製物之人究否得繼續散布？ 

肯定說：賴委員文智、張委員懿云 

「權利耗盡」處理的是物之所有權以及無形智慧財產權間的利

益平衡，無形的智慧財產權不應無限擴張，因而是否耗盡應以

重製物本身是否經合法重製來論斷，無庸論及其上之其他著作

是否全數經合法授權。如果要完全乾淨的著作合法重製物才能

後續轉讓的話，對於消費者會構成太大的責任負擔，況著作重

製物上的其他著作在授權上如發生問題，亦應為重製物製作人

與其上著作之著作權人間的糾紛，不應牽扯到取得重製物之消

費者，否則進行後續轉讓的行為人即使因欠缺故意而無刑事責

任，仍可能有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合理。 

否定說：蕭委員雄淋、章委員忠信 

以權利限制的角度而言，完全合法的重製物才能要求權利人放

棄後續的散布權，因權利耗盡的理論基礎，在於權利人已取得

其對價。因此，權利耗盡應該是各類著作都要討論，不能僅考

慮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錄音物或視聽物上如重製有未經著作

財產權人授權的其他著作時，取得該重製物之人不得繼續散

布。 

決議： 

1、錄音物或視聽物之發行人原則上本需取得其上所有著作的授權

始得進行錄音物或視聽物的製作、重製及散布。目前討論問題

屬於特殊的例外情形，除實務上未曾聽聞此類爭議外，本局亦

未就此做過解釋。鑑於本條係對於權利耗盡的原則性規範，仍

應以一般情形作為本條文字研議之基礎。 

2、目前草案文字是否有導致誤解之問題，由著作權組再行檢視調

整；又就此一爭議仍有深入討論之必要，由著作權組持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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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盜版品是否有權利耗盡原則之適用？ 

否定說：蕭委員雄淋、章委員忠信 

非法重製物應係基於散布權人的授權而得以散布及繼續散

布，非依據耗盡的概念。舉例來說，甲是重製權人，乙是散布

權人，丙是非法重製者，丁為買受盜版物者。對於丁的後續散

布，甲難道不能主張其權利？由於散布權是為了補重製權的不

足而衍生，因而重製權與散布權是否可以完全加以區隔，是需

要討論的。 

肯定說：張委員懿云 

承上例，如果盜版物之持有人丁即使已取得散布權人乙之同

意，重製權人甲仍得對丁主張不得繼續散布盜版物的話，那麼

散布權人的權利意涵究竟為何？進一步而言，即便散布權是為

了補充重製權的不足而衍生，然而目前在歐盟的相關討論，是

傾向應該將各種著作權專屬權利予以明確區隔的趨勢，尤其是

特別強調散布權應為獨立之權利，不應與重製權相混淆。 

決議：未作成決議。 

(二) 第 2項：強制授權規定需否明定為本條第 2項之例外？ 

決議：於本條立法理由中明白說明，同時相關例外包含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法第 24條、著作權法第 47條及第 69條等規定。 

 

六、視為侵害之行為類型（第 87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6款）：  

提案文字：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出借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布

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七、（略） 

（第二項略） 

說明： 

第 2款：文字不予修正，因散布之定義限於現實交付。 

第 6款前段：文字調整，釐清為「出借」盜版品之行為態樣。 

第 6款後段：因前段已有「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文字，為求精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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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相同文字及逗點刪除，維持將「持有」或「公開陳列」盜版物於本

款列為視為侵害著作權之行為；至於現行法第 91條之 1第 2項屬重複

規範，將予刪除。 

決議：依提案文字通過。 

 

七、侵害散布權罪（第 91條之 1）：  

提案文字： 

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

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輸入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不適

用之。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非法重製之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

定輸入之光碟，不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說明： 

第 1項：1、合併現行法本條第 1項及第 2項，將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布正版物及盜版物之行為一併納入本項規範，在刑度上予以拉

寬，以利法院自由裁量；同時增列但書，排除經著作權人同意而

輸入物品之適用。 

2、至於意圖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盜版物而公開陳列或持有的行

為，業移於第 87條第 1項第 6款規範在案。 

第 2項：原現行法本條第 3項對散布盜版光碟之加重處罰規定，移於本項處理。 

第 3項：原現行法本條第 4項移於本項處理。 

討論： 

(一)賴委員文智 

第 2項所稱「非法重製之光碟」，在現行法似無此類用語，建議在文字上

再予斟酌，或許可以採用「未經合法授權而重製之光碟」。 

(二)蕭委員雄淋 

或可考慮用「侵害重製權之光碟」文字？ 

此外，提案文字第 91條之 1第 1項但書，第 92條但書及第 93條第 4款

均有排除「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輸入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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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考慮增列第 93條之 1，一併處理此 3 條規定的排除真品平行輸入物

品事宜，體例上較為簡潔，建議採取：「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輸入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於第 91 條之 1 第 1 項、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92條之出租，不適用之。」 

(三)幸委員秋妙 

但第 92條僅限於出租行為有所排除。 

(四)張委員懿云 

我倒是認為可以直接定第 92條沒關係，因為其他型態都不適用，有關連

的僅有出租型態。 

(五)幸委員秋妙 

但如此規範會容易有所誤解。 

決議：文字由著作權組再行斟酌。 

 

八、擬制侵害著作權罪（第 93條第 1項第 3款至第 5款）：  

提案文字： 

三、違反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一侵

害他人之著作權規定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

不在此限。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六七款規定者。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不在此限。 

五、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者。 

說明： 

第 3款：文字調整以統一體例；又，為處理違反第 8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輸

入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之除罪問題，將第 87條第 1項第 6款移列本

條第 4款處理。 

第 4款：處理違反第 87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者。 

第 5款：原第 4款移列。 

決議：依提案文字通過。 

 

九、對事業之限期改正或命停、歇業（第 97條之 1）： 

提案文字： 

事業以公開傳輸之方法，犯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三條第五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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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者（下略）。 

說明：配合第 93條規定而調整。 

決議：依提案文字通過。 

 

十、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之規定（第 100條）：  

提案文字：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二、犯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之罪。 

三、犯第九十三條第四款之罪，意圖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而公開陳列或

持有非法重製光碟者。 

說明：配合第八十七條之一、第九十一條之一等條文之調整而修正。 

決議：本條第 1款、第 2款依提案文字通過。 

      本條第 3款修正為：「意圖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非法重製光碟，而犯第九十三條第四款之罪者。」 

七、 散會：下午 12時 35分  

 


